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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： 

為確保教職員工生從事生物實驗研究及教學之安全，茲訂定生物安全會審核實驗申請作業程序(以

下簡稱本程序)，使生物安全會審核作業得以執行。 

2. 範圍： 

凡本校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流程皆適用之。 

3. 控制重點： 

3.1 申請書審核作業期間約二週(環安室公文遞送往返及檢核、生安會委員審核)，如國科會計畫

需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，申請書敬請於 12 月 17 日前送達環安室進行生物安全審核程序。 

3.2 計畫主持人申請書是否填寫完整，並檢附該計畫之實驗材料及方法。 

3.3 環境安全衛生室核發給計畫主持人【生物安全會收件證明書】 

3.4 生物安全會委員是否於申請書生物安全會查覈欄簽名。 

3.5 環境安全衛生室是否於申請書蓋生物安全會印章。 

4. 定義： 

4.1 生物安全：指實驗室為預防意外暴露或釋出生物病原，而實施之防護原則、技術及規範。 

4.2 感染性生物材料：具感染性之病原體、病原體之衍生物、經確認含有病原體或其衍生物之物

質。 

4.3 實驗室：指進行傳染病檢驗，或以感染性生物材料進行保存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所。 

5. 權責： 

5.1 計畫主持人：進行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計畫主持人或實驗負責人。 

5.2 管理部門：環境安全衛生室管理本校申請案件並核章。 

5.3 審核部門：生物安全會委員審核申請同意書。 

6. 作業流程圖： 

如次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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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作業說明： 

7.1 計畫主持人或實驗負責人擬定實驗計畫。 

7.2 填寫【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同意書】，並檢附該計畫之實驗材料及方法。 

7.3 管理部門由環境安全衛生室收件，檢視申請書及附件是否完整。 

7.4 管理部門確認申請書檢附完整，核發給計畫主持人【生物安全會收件證明書】。 

7.5 審核部門由生物安全會委員審核及簽名，原則上由林口本部生物安全會委員審核林口本部案

件，嘉義分部生物安全會委員審核嘉義分部案件，如有委員請假或急件可跨校區審核。 

7.6 管理部門確認生物安全會查覈欄已簽名，在【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同意書】

蓋生物安全會印章。 

7.7 已審核完成【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同意書】正本發還計畫主持人。 

7.8 【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同意書】影本由管理部門存檔備查。 

8. 法令及規章依據： 

8.1 傳染病防治法 

8.2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

8.3 衛生福利部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 

8.4 國科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

8.5 本校生物安全會實施要點 

9. 相關表單及文件： 

9.1 本校基因重組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申請同意書 

9.2 本校生物安全會收件證明書 


